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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联合体近期参与河池市

宜州区老城区主干道修复提升（一期）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

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宜州区老城区项目”）的投标，根据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广西·河池）（网址： http://ggzy.jgswj.gxzf.gov.cn/hcggzy//）2021 年 8 月

24 日发布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所属联合体预中标宜州区老城区项目。 

现将相关项目情况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河池市宜州区老城区主干道修复提升（一期）工程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 

2、招标人：河池市宜州区城乡建设管理所。 

3、第一中标候选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中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体）。 

4、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河池市宜州区。 

（2）合同估价：总价 15340.2 万元，其中设计费 250.52 万元，工程建设费

14302.40 元，暂列费用 787.28 万元。 

（3）投标报价：146,301,826.96 元（壹亿肆仟陆佰叁拾万零壹仟捌佰贰拾陆

元玖角陆分） 

（4）建设规模： 

河池市宜州区老城区主干道修复提升（一期）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

工程总承包改造内容包括： 



①路面提升改造，是把原来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灰白色）改建为沥 青混凝

土路面（黑色），达到环保、防尘、降噪和增添车行舒适性效果。累计改造路面

面积为 229406.00 平方米。 

②交通标线根据《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交通指路标志》国家标准的规定，在 

提升改造后的道路路面上划定交通标线。交通标线面积按道路面积的 5%计。 

③人行道提升改造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破损的人行道铺砖进行翻修改造，

更换铺砖。累计翻修人行道面积为 54697.20 平方米（人行道破损率按 40%计）。 

④道路景观绿化改造提升工程对迎宾大道、中山大道、刘三姐大道道路两侧

行道树、路中央隔离绿化带和交叉路口节点绿化进行改造优化。累计改造景观绿

化面积为 65671.00 平方米。 

（5）招标范围： 

河池市宜州区老城区主干道修复提升（一期）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

工程总承包的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河池市宜州区老城区市政道路，内容包括：

刘三姐大道（高速路口—中山大道）、中山大道（刘三姐大道—迎宾大道）、迎

宾大道（高家堡西路—二桥南端）三条城市主干道范围内的施工图设计、采购、

施工工程总承包。 

设计内容：施工图设计，设计必须经过招标人同意。 

采购内容：（设计范围内所涉及的设备材料等）。 

施工内容：建设范围内的路面提升改造、交通标线、人行道提升改造、道路

景观绿化改造提升工程等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

复和保修工程的总承包。 

（6）计划工期：本项目总工期包括勘察设计工期与建设工期（指自签订总

承包合同之日起到工程交付业主使用之日期间的工期，包括设计工期、施工工期、

验收工期、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的总和）。项目建设工期预计从 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项目竣工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 

5、公示媒体：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西·河池）。 

二、联合体对方概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联合体对方概况 

中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7 日，注册资本 5500 万元。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某成员单位名称）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中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

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

关的一切事物，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

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本项目的采购、施工、质保工作，中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设计及后

期设计服务工作，且投标保证金由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某成员单位名称）

缴纳。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1、以上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2、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能力，

为公司后续项目的开拓提供更多的经验，并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公司最终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